	（全銜）主計機關（構）發現疑涉貪瀆不法案件複式通報表    

	受文者
	
	發文日期
	

	正本
	【上一級主計機關（構）】
	發文字號
	

	
	【中央及地方政府一級主計機關（構）】
	
	

	副本
	行政院主計總處　
	聯絡人員
	

	案發人

員區別
	□機關同仁  □主計人員

□二者皆有
	聯絡電話
	

	簽報機關

首長日期
	    年    月    日
	知會政風單位日期
	年    月    日

	案情摘要
	【敘明發現違反預算、會計法規或審計報告所列異常案件，如有疑涉貪瀆不法情事之案情】


	處理情形
	【敘明簽報機關首長及知會政風單位瞭解查察並移送檢調機關之過程】


	（通報單位章戳）
附註：
1、通報依據：本表修正係依據行政院98年7月8日院臺法字第0980087657號函頒「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」執行措施之規定辦理。

2、通報程序：由案發單位之主計機關（構）填寫後，通報上一級及中央及地方政府一級主計機關（構），副本副知行政院主計總處。
3、通報時機：主計人員發現違反預算、會計法規或審計報告所列異常案件，如有疑涉貪瀆不法情事，經簽報機關首長及知會政風單位，經政風單位移送檢調機關時即予通報；另如有會計法第99條所列事項而機關首長不同意通報，惟該案件已經由政風單位移送檢調機關者納入通報範圍，惟需於處理情形欄敘明「本案機關首長不同意通報」。
4、行政院主計總處地址：10058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1段1號。電話：（02）2380-3763


